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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6民初3180号
叶元培：本院受理原告饶海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
初31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008号

杭州荣欣极舍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浙
0106民初3008号原告赵学义诉被告杭州荣欣极舍装饰设
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
浙0106民初30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586号

金德芳：本院对原告柳西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158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金德芳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柳西华借款本金20000元及资金占
用期间利息(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3.85%的标准自2021年3月2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二、被告金德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柳西华公告费650元;三、驳回原告柳西华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150元,由被告金德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123号

郭梦梦：本院受理原告姚妤菲诉被告郭梦梦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房屋租金1950元、房屋
押金1950元、门卡押金240元。事实与理由：郭梦梦于
2021年2月1日将位于杭州钱塘区中沙金座6幢1921号
房屋转租于我，原告支付了2021年2月至5月的房屋的
租金、房屋押金及门卡押金等费用给郭梦梦，后案涉房屋
房东联系我方陈述未收到4月及5月的房租，现无法联系
被告造成本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举证期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10月9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2410号

唐丽杨：原告浙江淳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千岛湖支行诉唐丽杨、余诗祥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
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10月14日下午14时30分在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
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984号

徐文华：原告汪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984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徐文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汪涛
借款本金28000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00元，由你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873号

何鑫(公民身份号码3429011987****181X)：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善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何鑫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各
一份。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租金19026元及
支付自2020年9月16日（第28期）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
1902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违约金;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25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10月12日14:00在西郊小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180号

武东奎（3412031965****4017）：本院受理的原告
赵园园与被告武东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简转普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赵园
园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武东奎立即向原告赵园园支付
劳务费40000元；2.判令被告武东奎承担本案的律师费
3000元及诉讼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并定于2021
年9月24日10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463号

刘晨昊(公民身份号码1311211991****2233)：
本院受理原告李南诉被告刘晨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举证材
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各一份。原告诉请：
一、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3508.62
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1年1月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二、请求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10月14日14:00在西郊小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483号

张兰兰、韩庆功：本院受理原告张红霞与被告张兰兰、
韩庆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
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
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22000元，约定的借期内利息6701.85元(详见利息
计算清单[以借款本金22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31
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的四倍计算利息损失]。2、
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0月8日9时00分在甬江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
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659号

季建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华全与被告季建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05民初16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132号

中创投汇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许晓峰、宁波演音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梁昊、徐巧雪：本院受理原告卫
强与被告中创投汇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许晓峰、宁波演音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梁昊、徐巧雪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
初11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慈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139号

中创投汇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许晓峰、宁波演音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动起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梁昊、徐巧雪：本院受理原告卫强与被告中创投汇艺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许晓峰、宁波演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动起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梁昊、徐巧雪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205民初113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145号

中创投汇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许晓峰、宁波演音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动起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梁昊、徐巧雪：本院受理原告王宁宁与被告中创投汇艺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许晓峰、宁波演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动起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梁昊、徐巧雪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205民初114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744号

陈红亮（公民身份号码：4306811994****9330）：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
司与被告陈红亮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1744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如下：准许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分公司撤诉。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1400号

吕季国（公民身份号码：5129241979****107X）：
本院受理原告陆晨霞与被告吕季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1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吕季国应在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陆晨霞欠款41999.46
元；二、被告吕季国未履行前述付款义务，则原告陆晨霞可就
被告提供抵押的车辆（车牌号：川A1X557；车架号：LS-
VXN65N8D2126038）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车辆所得
价款在41999.46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50元，减半收取
计4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75元，由被告吕季国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
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11民初3753号

陈汉：原告上海市闵行区逸风照明电器商行与被告浙
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陈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211民初37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浙江亚
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上海市闵行区逸风照明电器
商行货款485184.15元（505431.8-16981.25-3266.4）
及相应的逾期利息（2013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
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
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上海市闵行逸风照明电器商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8854元，由原告上海市闵行逸风照明电器
商行负担355元（已预交），由被告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负担849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367号

魏丹、邓志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魏丹、邓志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
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
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
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等副本材料。原告诉请：请求
依法判令被告魏丹偿还原告代偿款47246.40元，并支付
至2021年5月31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的利息
11508元以及自2021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
47246.4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被告邓志军对被告魏丹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
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魏爱军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
定于2021年10月1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748号

沈阳四海通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利宝保
险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与被告陈建兴、沈阳四海通旅
游客运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
574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989号

杨卫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杨卫华、宁波来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2021年9月29日9时00分在本
院（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988号

范喜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范喜平、宁波来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本案定2021年9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987号

李士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士标、宁波来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本案定2021年9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853号

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倩蓉
与被告重庆芈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通过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风险提示书、民商事诉讼须知、虚假诉讼告知书、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10月8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5281号

沈杭峰：本院已受理原告吴同星与被告沈杭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
初52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3525号

罗贤发：本院受理原告韩花、胡爱琴、单露伟与被告倪志
耀、罗贤发生命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3525号民事判决书。本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倪志耀赔偿原告韩花、胡爱琴、单露
伟经济损失737583.5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二、被告罗贤发赔偿原告韩花、胡爱琴、单露伟经济损失
737583.5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
件受理费7776元，减半收取388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4538元，由被告倪志耀负担1944元，被告罗贤发负担2594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779号

王仕富、付冬琴：关于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仕富、付冬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677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418号
姜迪：关于原告邓蕾与被告姜迪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
初64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021号

仇岩云：关于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仇岩云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
民初60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676号

周冰冰：关于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与被告周冰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667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4480号

王红红：原告浙江今日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红红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2民初448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催12号之一

申请人青州市宝鑫家电经营部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无效,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49966356、
汇票金额为人民币2万元整、出票人为宁波伟裕工贸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宁波朗涌工贸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票日期为2020年4月21日、
汇票到期日为2020年10月21日、最后持票人为青州市宝
鑫家电经营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
条之规定,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7月
13日作出(2021)浙0225民催1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青州市宝鑫家电经
营部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催13号之一

申请人河北航凌电路板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承
兑 汇 票 一 张 无 效, 该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号 码 为
3130005150491362、汇票金额为人民币2万元整、出票
人为宁波照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曼捷贸易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
行、出票日期为2020年10月19日、汇票到期日为2021年
4月19日、最后持票人为河北航凌电路板有限公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之规定,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7月13日作出(2021)浙
0225民催1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河北航凌电路板有限公司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4763号

钱九龙（公民身份号码32062319760919839X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青年西路109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红运满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钱九龙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76345.6元，并支
付自2021年1月1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
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时止的逾期付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暂
算至2021年6月24日止约为495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25民初4763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0月20日上午9时00
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大目湾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2740号

耿周（公民身份号码341125197408282173，住
安徽省定远县吴圩镇耿巷村门南组10号）：本院受理原告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行与被告耿周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具体联系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25民初2740号判决书：1.被告耿周于判决生
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
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87147.63元，支付利息、违约金、额度
外现金分期手续费（以本金87147.63元为基数自2018年5
月9日起按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总计不
得超过年利率24%）；2.驳回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象山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11元，减半收取
1655.5元，由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行负
担55.5元，被告耿周负担1600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2736号

张艳华（公民身份号码33022619720410004X，
住上海市闵行区航华二村332号601室）：本院受理原告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行与被告张艳华信用卡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具体联系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0225民初2736号判决书：1.被告张艳华于
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象山支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70480.89元，支付利息、违约
金、单项增值服务费、分期手续费（以本金70480.89元为基
数自2015年2月4日起按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总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2.驳回原告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象山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543元，减半收取2271.5元，由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象山支行负担71.5元，被告张艳华负担2200元。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6民初904号

朱文水: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娅云诉被告杭州铁鸿建设
有限公司、及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定
于2021年9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6民初1442号

佟晓龙:本院受理的原告吴玖零与被告佟晓龙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26民初1442号民事判决书。当庭判决如
下：被告佟晓龙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原告吴玖
零借款6600元。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
佟晓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1414号

张桂平：原告顾克龙与被告张桂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141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桂平归还原告顾克龙借款
30000元，支付利息33000元，并支付以30 000元为基数，
自2021年1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逾期
利息，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
受理费1375元，减半收取687.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337.50元，由被告张桂平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2896号

何方堂(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63****6517)：
雅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何方堂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10月14日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3561号

余能淇（3501251994******16）：本院受理的原告
赖小兰与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81民初3561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余能
淇赔偿原告赖小兰医疗费19001.22元、后续治疗费6000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营养费1800元、护理费
4791.92元、误工费48000元、交通费200元、鉴定费1400
元，以上合计81993.14元的50%，计40996.57元，款限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赖小兰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858元，减半收取429元，由原告赖小兰负担16
元，被告余能淇负担41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407号

桑平：本院受理原告杨永、郭成龙诉被告桑平、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充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庭审直播规定告知书、民
商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各一份。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行审1号

戎国民：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与被执行人戎国民行政处罚一案，已审
查终结。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91行审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如下：准予强制执行申请执
行人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于2020
年7月7日作出的甬高新卫医罚〔202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第
2项内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
第一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2872号

周志强（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75****2811）：原
告宁波震飞塑机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志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287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志强支付原告宁波震飞塑机制
造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2925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5688元，减半收取
2844元，财产保全费1983元，合计4827元，由被告周志强负
担，款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